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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类别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日期 现金增利 优选全债 打新立稳 稳健配置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季季长红利 成长先锋 优势领航 盛世优选 盛世华彩 盛世嘉享

年金策略

精选2号

盛世优享 税延养老C

2026-02-02 17.4821 23.0723 15.3183 24.2286 13.4456 16.5980 17.9377 6.9067 50.1569 15.6041 12.1071 11.0108 11.1940 11.4404 10.3570 11.6036

2026-02-03 17.4973 23.0800 15.3526 24.3670 13.5284 16.8274 18.4237 7.0341 50.9828 15.7266 12.1492 11.0423 11.2253 11.4740 10.3572 11.6110

2026-02-04 17.5025 23.0842 15.3645 24.4002 13.5686 16.7774 18.5570 7.0597 51.2744 15.7864 12.1804 11.0681 11.2470 11.4925 10.3578 11.6133

2026-02-05 17.4982 23.0918 15.3460 24.3175 13.5232 16.7375 18.1500 6.9865 50.7389 15.7627 12.1654 11.0608 11.2408 11.4719 10.3590 11.6092

2026-02-06 17.5012 23.1102 15.3496 24.3153 13.5327 16.7319 18.1158 6.9728 50.5997 15.7154 12.1563 11.0569 11.2394 11.4761 10.3598 11.6098

2026-02-09 17.5130 23.1301 15.3829 24.4450 13.6254 16.9305 18.5703 7.1013 51.3981 15.8731 12.1875 11.0825 11.2649 11.5231 10.3615 11.6166

2026-02-10 17.5155 23.1430 15.3893 24.4570 13.6590 16.8615 18.6579 7.1107 51.4525 15.8955 12.1972 11.0897 11.2672 11.5381 10.3627 11.6184

2026-02-11 17.5183 23.1735 15.3938 24.4714 13.6596 16.7933 18.7694 7.0990 51.4786 15.8740 12.1986 11.0935 11.2716 11.5387 10.3641 11.6199

2026-02-12 17.5241 23.1861 15.3901 24.5158 13.6761 16.7659 18.9461 7.1277 51.7148 15.8635 12.1999 11.0920 11.2711 11.5469 10.3662 11.6192

2026-02-13 17.5172 23.1972 15.3525 24.4156 13.6091 16.7546 18.4682 7.0492 51.0654 15.6871 12.1041 11.0703 11.2518 11.5175 10.3671 11.6084

2026-02-24 17.5335 23.2146 15.3763 24.5031 13.6780 16.8352 18.7334 7.1318 51.4943 15.7782 12.1417 11.1046 11.2804 11.5545 10.3763 11.6164

2026-02-25 17.5394 23.2058 15.3929 24.5583 13.7356 17.1173 18.9471 7.1831 51.9210 15.7369 12.1581 11.1159 11.2887 11.5823 10.3753 11.6226

2026-02-26 17.5382 23.1644 15.3885 24.5363 13.7696 17.2260 18.7838 7.1881 51.8817 15.6682 12.1561 11.1060 11.2814 11.5903 10.3722 11.6207

2026-02-27 17.5413 23.1583 15.4003 24.5589 13.7636 17.0967 19.0378 7.1964 51.9764 15.6697 12.1682 11.1179 11.2908 11.5873 10.3729 11.6246

账户设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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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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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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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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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

2007年

5月18日

2007年

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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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5年

3月16日

2010年

6月25日

2018年

6月 9日

2020年

12月2日

2022年

4月20日

2022年

5月13日

2025年

1月23日

2018年

6月25日

本公司每一工作日进行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值评估。 本次公告(2026-02)仅反映投资账户2026年02月01日-2026年02月28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6年04月02日。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2026-03）

《中国证券报》（2026-03-03）

关于暂停招商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红利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2643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招商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

合同》、《招商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6年3月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6年3月3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

民币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

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

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红利ETF联接A 招商中证红利ETF联接C 招商中证红利ETF联接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643 012644 01636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注：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2026年3月3日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100,000.00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为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2026年3月3日起暂

停招商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

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申请金额超过10万元，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

拒绝。

2026年3月9日起恢复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或登录网站www.cmfchin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日

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6年3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2675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6年3月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招商恒生

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发起式A 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发起式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26758 026759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6〕63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6年2月26日至2026年2月26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6年3月2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28

份额级别

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

发起式A

招商恒生港股通汽车主题指数

发起式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140,778.12 13,949.58 10,154,727.7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

币元）

1,166.77 - 1,166.77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10,140,778.12 13,949.58 10,154,727.70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66.77 - 1,166.77

合计 10,141,944.89 13,949.58 10,155,894.47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资金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10,001,166.66 - 10,001,166.66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98.6119% - 98.4765%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认购日期为2026年2月26日，认购费用为0.00元。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员认购

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

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

的日期

2026年3月2日

注：1、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

持有本基金；

2、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另从基金

资产支付。

3.发起式基金发起资金持有份额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

持有份额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发起份额总数

发起份额占基金总份

额比例

发起份额承诺持有期

限

基金管理人固有资金 10,001,166.66 98.4765% 10,001,166.66 98.4765% 3年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

人员

- - - - -

基金经理等人员 - - - - -

基金管理人股东 - - - - -

其他 - - - - -

合计 10,001,166.66 98.4765% 10,001,166.66 98.4765% 3年

注：1、上述份额总数为扣除认购费用并包含利息结转份额后的总份额数；

2、本基金发起式资金提供方仅为基金管理人。

4.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

网站（www.cmfchina.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7-9555）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

披露媒介上刊登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629� � � � � � � �证券简称：利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3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

变动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邵树伟、邵秋萍、邵培生、史旭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45.4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4.56%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邵秋萍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邵培生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邵树伟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邵秋萍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邵培生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史旭平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注：邵培生系邵树伟、邵秋萍之父，邵树伟与邵秋萍兄妹关系，史旭平与邵秋萍系夫妻关系，邵树伟、邵

秋萍、邵培生、史旭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发布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se.com.cn）的《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公司于2026年2月27收到邵秋萍女士来函，告知邵秋

萍女士于2026年2月27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219万股。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由45.40%变更为44.56%。 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邵秋萍 16,397,680 6.25 14,207,680 5.41 大宗交易 √ 2026/2/27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邵树伟 94,891,440 36.17 94,891,440 36.17 / /

邵培生 5,860,060.00 2.23 5,860,060 2.23 / /

史旭平 1,960,000 0.75 1,960,000 0.75 / /

合计 119,109,180 45.40 116,919,180 44.56 -- --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持续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相应的承诺要求，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相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利通电子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2025年11月11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树伟先生出具《关于自愿不减持公司股份的

承诺函》，承诺：自承诺函出具之日起24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包括因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事项取得的新增股份）。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629� � � � � � � �证券简称：利通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2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实控人、董事及高管减持股份结果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减持前，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邵秋萍女士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18,935,98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170%； 高级管理人员许立群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526%。 邵秋萍女士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取得；许立群女士股份来源于股权激励取得。

● 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披露了《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减持期间，邵秋萍女士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4,728,300股，当前

持股数量14,207,6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1%。 减持期间，许立群女士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

50,000股，当前持股数量3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3%。

● 当前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邵秋萍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18,935,980股

持股比例 7.217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935,980股

股东名称 许立群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400,000股

持股比例 0.152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股权激励取得：40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注1：邵树伟、邵秋萍、邵培生、史旭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邵培生系邵树伟、邵秋萍之父，

邵树伟与邵秋萍系兄妹关系，史旭平与邵秋萍系夫妻关系。

注2：2025年11月11日，公司发布了减持计划公告，减持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

网（http://www.sse.com.cn）的《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79）。 公司总股本为26,208万股。

2025年10月22日，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以2025年10月22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授

予3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预留授予的3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5年12月8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登记过户，并取得其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6,238万股。

由于总股本发生变动，持股数量已按最新股本计算。 具体情况如下：

发布减持计划时，总股本：26,208万：

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预计减持数量

预计减持不超过

比例

减持方式

邵秋萍 18,935,980股 7.2253%

不 超 过 ：4,733,

900股

不超过：1.8063%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733,900股

许立群 400,000股 0.1526% 不超过：75,000股 不超过：0.028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000股

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26,238万：

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预计减持数量

预计减持不超过比

例

减持方式

邵秋萍 18,935,980股 7.2170%

不 超 过 ：4,733,

900股

不超过1.8042%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733,900股

许立群 400,000股 0.1525% 不超过：75,000股 不超过0.0286%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75,000股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邵秋萍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1月11日

减持数量 4,728,3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日～2026年3月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4,728,3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42.79～48.33元/股

减持总金额 221,208,707.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1.802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8042%

当前持股数量 14,207,680股

当前持股比例 5.41%

股东名称 许立群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1月11日

减持数量 5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日～2026年3月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5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5.50～35.51元/股

减持总金额 1,775,017.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191%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86%

当前持股数量 350,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13%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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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2月27日、3月2日连续2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况。 且近期日均换手率约17%，放量明显，交易风险较大。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2月27日、3月2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主营业务为算力云服务，应用于液晶电视等液晶显示领域的

精密金属结构件、电子元器件的设计、生产、销售，主营未发生变化，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

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

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

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对于市场传闻的公司拟投资军工企业，公司澄清如下：公司近期无相关军工企业投资计划。 目前，公司

80%控股子公司南京金宁微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宁微波” ），主要生产微波铁氧体器件，产品主要应

用于雷达、卫星通信及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领域。金宁微波2023年度营业收入2,529.35万元，2023年度净利润

736.15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451.17万元，2024年度净利润688.61万元。 金宁微波收入规模较小，现阶

段非公司重点战略发展方向，目前对公司经营业绩贡献较小。

对于不实市场传闻所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市场交易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

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2026年2月27日，除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邵秋萍女士、财务总监许立群女士仍处在减持期间，其余董高

未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减持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官网（http://www.sse.com.cn）的《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管减持股份结果公

告》（公告编号：2026-012）。 目前减持计划已经完毕。

除上述事件外，经公司核实，公司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2月27日、3月2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波动幅度较

大，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且近期日均换手率约17%，放量明显，交易风险较大。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

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利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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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2日（星期一）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2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

月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风南路与康宁街交叉口海汇中心3A-17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江华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22,

732,5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816%。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代

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717,111,1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56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5,621,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共计322人，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5,621,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或中小股

东代理人0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5,621,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0%。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差额补足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21,157,0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0%；反对1,370,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6%；弃权20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284%，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045,9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9734%；反对1,370,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16%；弃权204,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450%。

议案二：《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80,598,1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07%；反对1,347,20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96%；弃权19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097%，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回避该议案

的表决，回避股份数540,587,433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074,4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804%；反对1,347,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654%；弃权199,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42%。

议案三：《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721,195,0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73%；反对1,338,601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2%；弃权19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0275%，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083,9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494%；反对1,338,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124%；弃权198,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2%。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董莹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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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

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查询银行账户获悉，公司在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的募集资金专户被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冻结2,404,772.28元，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开户人 开户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被冻结金额（元）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699965679 2,404,772.28

合计 - - - 2,404,772.28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经公司自查了解，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导致。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冻结公司上述账户的法律文书、通知或其他信息。

三、募集资金账户累计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中部分资金累计冻结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行 账户性质 银行账号 被冻结金额（元）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营业部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699965679 16,878,579.25

梅州市梅县区棕沅项目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陂支行

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04801740000000232 2,739.33

合计 - - - 16,881,318.58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6年3月2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计划将2015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PPP项目” 进行结

项，并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190,087,945.87元（含利息，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冻结账户资金16,881,318.58元，被冻结的资金暂时无法转

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后续公司将按照自有资金进行管理，待解除冻结后用于继续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由于相关诉讼推进被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并非法院对当事人实

体权利义务的裁判。公司将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解决上述募集资金被冻结事项，

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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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及已披露诉

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0日对外披露《关于累计新增诉

讼、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4），公告中披露了2025年9月3日至2025年12

月8日期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

1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2025年12月9日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除已披露的重大诉讼案件外，公司新增了部分小额诉讼、仲裁

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累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除已披露的重大诉讼案件外，2025年12月9日至2026年2月28日期间，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

司累计新增诉讼、仲裁的涉案金额合计为12,977.66万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7.83%。 其中，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涉案金额合计为9,760.25万元，占总金额的75.21%；作为被告

的涉案金额合计为3,217.41万元，占总金额的24.79%，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最近十二个月内前次已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详见附件二。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

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作为原告的涉诉、涉仲案件大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公司的工程款

等事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六条

规定：承包人根据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规定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据此，

部分案件公司享有建设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 公司将依法主张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积极申请财产保全

并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公司作为被告的涉诉案件，一般因工程进度、工程结算手续等问题和争议引起，对此公司做好证据收集

和证据保全，并积极应诉；部分案件的原告依据诉讼权利申请了财产保全，可能导致公司账户部分资金存在

冻结。

鉴于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

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日

附件一：

2025年12月9日-2026年2月28日期间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说明：本表仅列示2025年12月9日-2026年2月28日期间新增涉案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且未披露

过的案件

序号

法院文件送

达日期

案号 原告 被告/第三人 案由 审理机构

标的金额

（万元）

进展情况

1 2026年1月

（2026）豫0191

民初5994号

棕榈股份

棕榈丝路环塔生态发展（阿

克苏）有限公司、中铁创科

（阿克苏） 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借款合同纠

纷

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区人

民法院

4,812.15

已立案,

待开庭

2 2026年2月

（2026）粤1402

民初520号

梅州鼎泰建

筑工程有限

公司

棕榈股份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梅州市梅江

区人民法院

1,120.30

已立案，

待开庭

3

2025年12

月

（2025）豫0191�

民初35846�号

棕榈股份

潍坊友容实业有限公司、王

胜、 山东景胜文化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山东盛吉天餐饮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胜

伟盐碱地科技有限公司、山

东胜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海胜天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山东胜伟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民间借贷纠

纷

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

1,015.20

已立案,

待开庭

4 2026年1月

（2026）粤1203�

民初59�号

棕榈股份

肇庆市鼎湖区峻茂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肇庆市鼎湖区国

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肇庆市鼎湖

区人民法院

3,427.90

达成和解，

已撤诉

小计 10,375.55

其他涉案金额小于1,000万元的诉讼、仲裁合计14项 2,602.11

合计 12,977.66

附件二：

前次已披露重大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况表

说明：本表仅列示最近十二个月内，已披露的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的进展情况

序号

法院文件送达日

期

案号 原告 被告/第三人 案由 审理机构

标的金额

（万元）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

进展情况

1 2026年2月

（2026）粤1403

民 初 427 号 、

（2026）粤1403

民 初 428 号 、

（2026）粤1403

民初430号）

广东国沅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梅州市梅县区棕沅项目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棕榈

股份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梅州市梅县区

人民法院

11,334.68

已立案，

待开庭

2 2026年1月

（2026）豫0611

民初358号

棕榈股份

鹤壁市淇滨区市政建设

发展中心

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

鹤壁市淇滨区

人民法院

14,393.68

已开庭，

待 判

决

3 2025年11月

（2025）豫0725�

民初 8268�号

棕榈股份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碧海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新乡

平原示范区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原阳县法院 3,100.00

已撤诉结

案

4 2025年10月

（2025）豫0611

民初8041号

鹤壁鑫泽

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棕榈股份、鹤壁市淇滨区

市政建设发展中心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鹤壁市淇滨区

人民法院

4,365.13

已撤诉结

案

5 2025年10月

（2025）豫0611�

民初 7960�号

鹤壁鑫泽

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金山分公

司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鹤壁市淇滨区

市政建设发展中心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鹤壁市淇滨区

人民法院

1,733.79

已撤诉结

案

6 2025年7月

（2025）豫0902

民初8915号

棕榈股份

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

司、云南省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濮阳市华龙区

法院

2,568.98

二审维持

原判，已申

请强制执

行

7 2025年7月

（2025）豫1622

民初5636号

棕榈股份

西华县豫棕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西华县水利局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西华县法院 3,341.64

已开庭，

待判决

8 2025年5月

（2025）豫01民

初815号

棕榈股份

山东胜伟盐碱地科技有

限公司（曾用名：山东胜

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胜伟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山东胜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王胜、潍坊友

容实业有限公司、山东景

胜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山东海胜天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山东盛吉天餐

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借贷纠纷

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14,913.18 执行中

9 2025年5月

（2025）粤0229

民初1560号

棕榈股份

广东金色新邦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等

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纠纷

翁源县人民法

院

1,943.75 中止审理

证券代码：603072�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和磁材 公告编号：2026-016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和确保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保荐人申

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112）。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已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收益

（万元）

是否赎

回

1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利多多公司稳

利26JG3031期

(月月滚利特供

款A)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4,000.00 2026/2/2 2026/2/28

0.70%或1.90%

或2.10%

5.49 是

特此公告。

包头天和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107 证券简称：上海汽配 公告编号：2026-005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 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包含

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的款项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及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公告》（编号：2025-059）。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人名称

产品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利多多公司稳利26JG3053期(滚

动发行)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8,000 2026年2月14日 2026年2月28日 8,000 4.98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 � �股票简称：百联股份 百联B股

证券代码： 600827� � � � 900923� � � � � � � � �编号：临2026-002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5年6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土地收储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上海市杨浦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 “杨浦区土储中

心” ）签订《上海市杨浦区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合同》，对公司位于共青路435号、共青路295号、共青路310、

210号三幅地块实施收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披露的《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土

地收储的公告》（临2025-027）。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与杨浦区土储中心签订了《上海市杨浦区国有土地收回补偿合同》（以下简称

“合同”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的《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土地收储的进展暨签

订土地补偿合同的公告》（临2025-034）。

公司于2025年8月4日收到三幅地块的首次补偿款，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5日披露的《关于收到

土地收储补偿款的进展公告》（临2025-037）。

公司已经完成对共青路295号的搬迁工作，并与杨浦区土储中心签署了《共青路295号收回土地交接确

认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3日披露的《关于土地收储的进展公告》（临2025-050）。

二、本次土地收储事项的进展

根据公司与杨浦区土储中心签订的合同约定，公司已完成对共青路310、210号的搬迁工作，于2026年2

月27日将地块移交给杨浦区土储中心，并与杨浦区土储中心签署了《共青路310、210号收回土地交接确认

书》。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跟进土地收储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88322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6-007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0/14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5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39,007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08%

累计已回购金额 28,016,632.57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78.60元/股~86.5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30.0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5-07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以下简称“《股份回购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2月27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39,00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86.50元/股，最低价为78.60元/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28,016,632.57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上述回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股份回购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

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3959� � � � � � � � �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7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债务逾期的基本情况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于2025年5-6月期间与交通

银行岳阳分行签署了两笔《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原借款终止日为2026年2月12日，截至本公告日，上述

借款仍未偿付。 相关逾期借款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贷款本金（元） 利息（元） 原借款终止日

1

百利科技

交通银行

岳阳分行

20,800,000.00 以实际还款时为准 2026年2月12日

2 15,000,000.00 以实际还款时为准 2026年2月12日

合计 35,800,000.00 以实际还款时为准

二、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将持续与债权人进行积极协商，争取尽快与债权人就债务解决方案达成

一致意见，妥善处理上述债务逾期事项。 同时，公司也将通过加强成本控制、加快应收账款回收工作等

方式全力筹措偿债资金。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433� � � � � �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6-005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

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冠豪高新” ）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年11月18日召开了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

760,836,233元变更为1,750,279,233元。 相关内容详见2025年10月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近日，公司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并取得湛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800617803532R

名称：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50,279,233元人民币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1993年07月15日

法定代表人：李飞

住所：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31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

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